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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辦理 105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排除就醫障礙計畫

成果報告書 

 

壹、計畫目標  

       本部公益彩券回饋金排除就醫障礙運用計畫(以下稱本計畫)

係以推展社會福利、照顧弱勢民眾為宗旨，協助低收入邊緣戶等

弱勢族群，排除就醫障礙，維護其健康照護權益。 

 

貳、計畫執行情形 

一、執行項目 

本計畫以「協助弱勢族群排除就醫障礙，以維護弱勢族群

健康」為主軸，補助經濟弱勢民眾就醫相關費用，協助對象包

含符合社會救助法第 4 條與第 4 條之一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

戶，以及符合各級政府依其相關規定補助之經濟弱勢者或由各

級政府認定經濟困難並開立證明者，抑或符合各縣(市)街友(或

遊民)安置輔導辦法者。 

補助項目包括：健保部分負擔、健保欠費、住院膳食費、

偏遠地區交通費、救護車費用、掛號費、急診留觀費用、無健

保身分者就醫時之醫療自付費用等，以及辦理計畫所需之業務

費、人事費及宣導費。 

二、執行情形 

105 年度本計畫獲配新臺幣(以下同) 5,011 萬 5,000 元，另

經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小組(以下稱公彩小組)委員

會同意運用歷年滾存賸餘款 200 萬元，爰 105 年度可供本部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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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機關及地方政府衛生局提報申請補助計畫之總經費為 5,211

萬 5,000 元。此外，本部亦申請公益彩券回饋金「協助弱勢民

眾減輕就醫負擔指標性計畫」(由健保署執行)，獲配 2 億 4,085

萬元，指標性計畫之申請、審查及考核執行情形係由公彩小組

委員會管理，105 年度指標性計畫協助金額 2 億 4,060 萬餘元，

協助 2 萬餘人，該計畫之年度成果報告已另案提報該委員會。 

本計畫係由本部所屬機關及地方政府衛生局提出補助計畫

申請，經本部書面初審後，邀集專家學者、公彩小組委員與本

部業務相關人士等組成複審小組進行審查，計核定通過 19 件申

請計畫，105 年度運用計畫執行經費 4,510 萬 8,037 元，計畫執

行率 86.55%，共協助 5 萬餘人次(2 萬 2 千餘人)。多數計畫執

行情形良好，茲摘錄部分申請計畫辦理成果如下： 

    (一) 臺中市之「臺中市弱勢族群就醫補助計畫」 

為減少弱勢族群因身心健康不穩所造成之社會成本與

負擔，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與其轄區衛生所、區公所、醫療院

所及社福機構合作，透過向本部申請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

畫，提供弱勢民眾就醫相關費用之協助。該局除透過公文轉

知相關補助資訊予上開合作單位外，並針對補助措施製作宣

導單張，置放於該局網站及服務台供民眾查閱及索取，且利

用該市之 2016 福利導航服務手冊(紙本及電子版)及相關座

談會場合積極宣導本計畫。補助案件申請情形十分踴躍，由

於許多受助者係因心理疾患住院，補助項目以健保欠費及住

院膳食費為主，105 年度共協助 209 人次(167 人)，該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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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核定補助之 346 萬元，全數執行完畢，成效良好。 

     (二)南投縣之「南投縣經濟弱勢族群就醫相關費用補助計畫」 

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向本部申請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，用

以協助其轄區內經濟弱勢民眾就醫相關等費用，105 年度核

定補助 236 萬 4,000 元，經實際執行後，健保部分負擔項目

之補助費占總協助金額 5 成以上，依法低收入戶民眾就醫可

免付部分負擔費用，足見本項補助使未具低收入戶資格之其

他經濟弱勢民眾，得以因該計畫補助而免除就醫之經濟壓

力，安心接受醫療照護以恢復健康。該局於本年度特別強化

其他經濟弱勢資格者之協助，參照全民健保經濟困難認定標

準，針對家庭生計主要負擔者發生重大事故及家庭成員發生

重大事故，且對積欠之保險費無清償能力等對象給予協助，

使有迫切需求之民眾獲得實質的幫助。該局 105 年度透過本

計畫共協助 314 人次 (148 人)，執行成效良好，經費執行率

達 100%。 

    (三) 彰化縣之「陽光 健康 新彰化-弱勢族群就醫無障礙工作計

畫」 

彰化縣衛生局鑑於罹患精神疾病患者多因疾病關係無

法擁有長期穩定之工作，進而影響其個人之經濟情況，亦可

能連帶影響其家庭之經濟情形，此外，更可能因無力負擔長

期治療之醫療費用而放棄或延誤就醫，致病情愈趨嚴重，造

成惡性循環，對其家庭及社會均形成沈重負擔。因此，彰化

縣衛生局向本部申請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，除協助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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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弱勢民眾外，亦特別強化對於經濟困難精神病患之協

助，透過經費補助，強化其持續就醫之意願，以確保病情穩

定，進而提高受助者及其家庭之生活品質。105 年度核定補

助 210 萬元，全年共協助 156 人次 (129 人)，執行成效良

好，經費執行率達 100%。 

   (四) 花蓮縣之「協助弱勢族群排除就醫障礙計畫」 

花蓮縣由於幅員遼闊，位處偏鄉地區民眾之就醫相關成

本亦高，此外，該局經訪視發現偏鄉民眾常因經濟狀況不穩

定，無力負擔健保費，致健保欠費者眾，而影響其就醫意願，

該局辦理之補助計畫，提供多元的申請管道，以確保有就醫

需求之弱勢者，可安心地接受適當醫療照護以恢復健康，毋

須擔憂經濟問題。該局除配合健保署東區業務組共同發掘需

協助者，補助經濟弱勢民眾之就醫相關費用，減輕其負擔

外，亦與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合作，於社工訪視個案

時，針對可能之潛在補助對象提供本計畫補助資訊，並視需

要協助其申請，此外，民眾亦可透過鄉鎮公所、醫療院所、

衛生所提出申請。本部 105 年度共核定補助 261 萬 8,000 元，

該局用以協助 538 人次 (314 人)，經費執行率 100%，執行

成效良好。 

   (五) 臺東縣之「105 年度臺東縣公益彩券回饋金排除就醫障礙計

畫」 

臺東縣境內人文色彩十分多樣，其中又以原住民族文化

最具特色，惟因地勢狹長，原住民部落又多屬山地偏鄉，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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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弱勢比率高，且醫療利用相對不易。臺東縣衛生局向本部

申請之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，係將該縣轄區內之醫院、

鄉鎮市衛生所納為補助申辦窗口，以貼近民眾之方式提供協

助；另該局亦結合健保署東區業務組，主動發掘有受助需求

之個案，協助其申請補助，並視需要整合其他社會福利資源

給予全方位之協助，105 年度全年協助人數為 59 人次，以

經濟弱勢邊緣戶占 75%最多，顯示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

畫於當地充分發揮補充政府社會救助之功能，提供民眾適切

協助，減輕其就醫之負擔。105 年度本部核定補助 82 萬 

2,000 元，該局全數執行完畢，辦理情形良好。 

除上述以外，其餘地方政府衛生局之申請計畫亦皆已公

開於各該衛生局之網站，另有製作宣導單張、布條及張貼海

報於公布欄，或以跑馬燈等媒體廣播方式進行宣導，並依「公

益彩券統一識別標誌使用規範」規定標示經費來源，以彰顯

回饋金之公益性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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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具體成果數據 

本部 105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排除就醫障礙運用計畫經費執

行情形，表列如下： 

申請單位 
核定數 

(元) 

執行數 

(元) 

協助人數 

 (人) 

協助人次 

 (人次) 

經費執行率 

(%) 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3,889,000 2,250 1 1 0.06% 

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9,016,000 9,016,000 19,009 45,144 100% 

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300,000 300,000 60 378 100% 

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3,460,000 3,460,000 167 209 100% 
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5,332,000 3,925,006 943 1,182 74% 

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4,970,000 4,970,000 519 1,074 100% 

新竹市衛生局 785,000 702,463 38 350 89% 

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521,000 446,658 35 78 86% 

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1,275,000 966,481 157 191 76% 

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420,000 420,000 42 53 100% 

彰化縣衛生局 2,100,000 2,100,000 129 156 100% 

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2,364,000 2,364,000 148 314 100% 

雲林縣衛生局 1,554,000 1,240,419 110 211 80% 

嘉義縣衛生局 575,000 575,000 81 89 100% 

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3,955,000 3,232,250 275 297 82% 

臺東縣衛生局 822,000 822,000 56 59 100% 

花蓮縣政府衛生局 2,618,000 2,618,000 341 538 100% 

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287,000 188,586 15 19 66% 

中央健康保險署 6,452,000 6,446,712 309 309 99.9% 

協助申請計畫之文件整
理及文書處理等作業之
委外人力、辦理計畫執
行訪視作業之交通費及
專家學者出席費 

1,420,000 1,312,212 

 

- - 

合計 52,115,000 45,108,037 22,435 50,652 86.5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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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計畫執行成果摘要 

       本部 105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計畫核定數為 5,211 萬

5,000 元，計畫執行經費 4,510 萬 8 千餘元，計畫執行率 86.55%，

共協助 5 萬餘人次(2 萬 2 千餘人)。 

肆、計畫執行檢討 

一、與原訂計畫目標之落差 

符合原訂計畫目標，補助經濟弱勢民眾就醫相關費用，減

輕其就醫負擔，排除就醫障礙，受協助者眾。 

二、改進意見 

105 年度整體計畫之執行率(86.55%)與前一年度(87.56%)

相近，整體計畫執行率未達 90%，主要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執

行率僅 0.06%及 104 年度修正補助對象之經濟因難資格認定有

關。 

由於本計畫之補助項目有限，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爰優先利

用該府社會局已有之相關補助措施，協助有就醫需求之中、低

收入戶經濟貧困民眾；至其他未符合前述資格之經濟困難者，

該局亦會優先考量使用醫院社福基金，或其他補助項目及補助

資格限制較為寬鬆之民間愛心資源。該局考量 105 年度運用公

彩回饋金補助之對象較少，106 年度暫不申請補助計畫，將預

算額度讓予其他有需求之執行單位，後續年度亦視需求再提報

計畫申請。 

本部為使中、低收入戶以外之其他經濟弱勢資格認定能更

具客觀及公平性，並將有限資源做最有效之運用，自 104 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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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，將其他經濟弱勢之認定資格，由原先「村里長開立之清寒

證明」改以「符合各級政府依其相關規定補助之經濟弱勢者或

由各級政府認定經濟困難並開立證明者」較嚴謹之方式替代，

104 年首度執行後，執行率明顯下降，105 年度各執行單位熟

悉度雖有改善，執行情形亦多有改善，惟仍有部分執行單位表

示認定資格相較過去確實較為嚴格，致限縮補助對象，需要一

段時間調整及適應，以找出可兼具客觀及民眾實際需求之最適

標準。 

另為協助執行率較差之縣市，本部自 105 年 8 月起，針對

上半年度執行情形較差之申請單位陸續進行實地訪視，經由本

部訪視委員與執行單位溝通，於了解其實務遭遇之困難後視各

單位狀況，提供改進建議，並轉介執行率良好之執行單位，供

其觀摩學習，下半年度執行率已有大幅改善。由於 105 年度補

助總經費較 104 年度高，總執行金額雖有明顯改善，執行率

(86.55%)仍與 104 年度相當，未來將視地方政府衛生局之經費

執行能力調整補助金額，並俟各執行單位對其他經濟弱勢資格

之認定規定更加熟稔後，應會進一步提升。 


